
　

　

　

国 家 煤 矿 安 全 监 察 局 文 件
煤安监调查〔２０２０〕１１号

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汲取近期

煤矿事故教训 切实做好煤矿复工复产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产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、煤炭行业管理部门,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:

今年以来,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,但２月２２日至

２９日,山东、山西、云南接连发生较大煤矿生产安全事故,煤矿安

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,重大风险管控任务十分艰巨.为认真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复工复产安全

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,深刻汲取近期煤矿事故教训,现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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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加强煤矿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深刻汲取近期煤矿事故教训

(一)云南省曲靖市师宗恒进商贸有限公司罗平县树根田煤矿

“２２９”较大顶板事故.

２月２９日,云南省曲靖市师宗恒进商贸有限公司罗平县树根

田煤矿发生顶板事故,造成５人死亡.该矿为民营企业,属建设矿

井,生产能力从２１万吨/年拟改造升级为３０万吨/年.

初步分析,事故地点掘进煤巷倾角达３５度,布置在断层附近,

应力集中;在掘进大倾角巷道时未采取超前支护和防止煤壁垮落

的安全措施,煤层垮落导致作业人员掩埋致死.事故暴露的主要

问题有:一是违法违规掘进作业.该矿在未被批准复工复产的情

况下,于２月２５日以检修之名在＋１７００m 水平西翼运输巷３号联

络上山违规组织掘进作业,且没有制定作业规程和安全措施.二

是蓄意造假逃避监管.该矿隐瞒掘进作业点,安全监测监控系统

中无该作业巷道的瓦斯浓度监控数据;采掘工程平面图中未填绘

该作业巷道;瓦斯检查员只检查瓦斯,不填写瓦斯检查手册、瓦斯

检查日报表、瓦斯巡回检查图表.三是安全管理和技术管理不到

位.该矿在安全设施设计尚未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施工,且发生事

故的巷道不在建设项目设计巷道范围内.四是安全培训不到位、

走过场.该矿多数管理人员对项目设计、安全风险、节后收假培

训、规程编制及其贯彻学习等情况不清楚.

(二)山西晋能集团晋中紫金煤业公司“２２３”较大顶板事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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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月２３日,山西晋能集团晋中紫金煤业公司发生顶板事故,

造成３人死亡.该矿为山西晋能集团所属的资源整合矿井,核定

生产能力１２０万吨/年.初步分析,当班工人在处理井下冒落区补

打锚杆眼时,未严格执行安全措施,未进行临时支护,导致离层的

顶板冒落.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:一是发生事故后该矿隐瞒不报,

接群众举报后由晋中市、榆次区政府组织核查,确认该矿瞒报事

故,但矿方在核查时仍谎称是在排水巡查时发生冒顶;二是驻矿巡

查队员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,未认真督促该矿进行风险排

查和隐患治理,未及时发现并报告事故.事故瞒报和事故具体情

况仍在进一步核实,事故原因待进一步调查.

(三)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“２２２”较大冲击地压事故.

２月２２日,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发生冲击地压事故,造

成４人死亡.该矿为冲击地压矿井,省属国有煤矿企业,核定生产

能力６２４万吨/年.

初步分析,该矿２３０５S综放工作面埋深约１００４米,所开采的

３煤及其顶底板具有冲击倾向性,煤岩体自重应力高,并存在地质

构造,２３０５S综放工作面区域发生冲击地压后,巷道支护不能承受

强动载冲击作用,造成上平巷部分区段顶板冒落、两帮移近、底板

鼓起、支架折损,导致人员死亡.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有:一是该

矿未认真吸取山东龙郓煤矿“１０２０”重大冲击地压事故教训,风

险研判不够,对大区域构造应力调整、邻近地质构造对工作面冲击

地压防治的影响分析不全面,采煤工作面防冲设计有缺陷或措施

—３—



执行不力;二是劳动组织管理不到位,未严格执行采煤机切割期间

作业人员不得进入上平巷限员区规定.事故原因待进一步调查.

上述３起事故反映出一些煤矿安全红线意识不牢固,受利益

驱动铤而走险,企业负责人冒险组织违法违规生产;一些煤矿隐患

排查和风险管控不到位,灾害防治措施不实不细,生产能力与灾害

治理水平不相符;个别地区复工复产安全把关不严,致使手续不齐

全的煤矿“一哄而上”.

二、切实加强煤矿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

在当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,习近平总书记、

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加强复工复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作

出重要批示,要求督促地方强化复工复产中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责

任,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,落实加强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各项措

施要求,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,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的深切关怀和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.各地各部门和煤矿企

业要从疫情防控和支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政治高度,清醒

认识到守住安全底线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支持,是对疫情防

控大局的最大支持,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、松劲

心态,把狠抓落实作为硬规矩,把根除隐患作为硬任务,把防范事

故成效作为硬指标,以实际行动和安全成效体现“两个维护”.

(一)严把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安全关.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

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按照«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后煤

矿复工复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»(煤安监行管〔２０２０〕５号)要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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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,分区分级分类开展煤矿复工复产,要把

“开小灶”范围内的企业、灾害严重煤矿列为重点检查对象.要严

把人员关,“五职矿长”不齐全、矿长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不在岗或不

能履行职责、特种作业人员不齐全、职工培训不合格的煤矿,不准

复工复产;煤矿职工数量难以满足要求的,要减少开工头面,不得

跨工种作业,严禁采掘职工混用;对机械化程度低,入井人员多,产

量低、灾害重、安全不放心的煤矿,要慎重复工复产,坚决做到不安

全绝不能复工复产.要严把程序关,按照“谁验收、谁签字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,履行好验收程序;对发现验收走过场的地方政府部门,

以及没有履行复工复产程序擅自生产作业的煤矿企业,要严肃追

责问责,并在媒体上公布处理结果,起到震慑作用.

(二)精准执法,提高执法效果.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

要根据地方防疫部署,结合当地实际,以县区为单位,按照地区疫

情风险等级和复工复产情况,结合 ABCD四类煤矿,实施差异化

监察检查.有条件的必须开展现场检查,不能到现场的要充分利

用信息化手段,实行远程监察执法,有序推动“一通三防”全覆盖专

项监察、“学法规、抓落实、强管理”活动和安全专项整治等重点工

作落实.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大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力度,

加快与各煤矿企业联网进度,为提高执法效果、执法水平和执法能

力创造条件.

(三)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和监督.各地各部

门要根据辖区煤矿实际情况,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地区和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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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,组织力量对其“开小灶”,找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.对

冲击地压煤矿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,要科学论证采煤工作面推

进进度,确定合理工作强度.对小煤矿较多地区,要研究采取

防止井下随意私开作业头面的措施,有效指导引导,强化监督

检查,确保见到效果.

(四)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.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

察部门要把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作为今年执法重点,贯穿全年执法

工作始终.要重点打击整治未经批准擅自复工复产,或以检修、整

改隐患等名义组织生产建设行为.要重点打击超能力超强度超定

员组织生产行为,严防违规多头多面布置,严防搞人海战术,严防

交接班交叉平行作业.要重点打击整治重大隐患不整改仍组织生

产的行为,及时消除瓦斯超限生产、防突措施不落实、冲击地压防

治措施不落实、“三专两探一撤”水害防治措施不到位、安全监控系

统功能不全不起作用等重大隐患.

(五)切实以事故教训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工作.山东、山西、云

南煤矿安监局要对上述３起事故提级调查,尽快彻查事故原因,深

入分析暴露出的问题.要依法追责问责,对违法违规组织作业、安

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,依法依规严厉追究责任,

并按程序实施信用联合惩戒.要开展警示教育,及时约谈相关市

县政府、有关部门和煤矿企业,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.

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迅速将本通知精神部署传达至辖

区各煤矿企业和煤矿.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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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产煤地区和企业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情况的检查.

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

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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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)

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印发　

经办人:李　浩 电话:６４４６３０１８ 共印６０份


